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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豁免法中“恐怖主义例外”的

立法及司法实践评析

王蕾凡

　　内容提要：美国在其《外国主权豁免法》中创设了一项新的国家豁免———“恐怖主义
例外”，允许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在美国联邦法院直接起诉“恐怖主义资助国”以获

得民事赔偿。在国内法层面，该项国家豁免例外为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了追究

“恐怖主义资助国”责任的法律途径；在国际法层面，其作为一国的反恐单边措施，势必影

响其他国家的国家行为和责任承担，且可能因当前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需求而被更多的

国家认可和效法，值得加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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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近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剧烈变化和持续性地区冲突，促使以中东、南亚和非洲

为主要策源地的恐怖主义浪潮兴起，日趋蔓延至全球各地。这一时期的恐怖主义呈现两

个显著特征：一是恐怖主义跨境流动频繁，其思想和人员通过互联网在全球迅速扩散；二

是恐怖主义袭击目标日益转向平民。〔１〕 数据显示，２０１５年因恐怖主义袭击致死的３．５
万人中，绝大多数为普通民众。〔２〕 面对恐怖主义蔓延的严峻态势及其带来的危害，如何

有效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并保护受害者成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巨大挑战。

传统上，国家回应恐怖主义的措施可分为武力和非武力两种模式。前者是国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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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边或联合军事行动，直接摧毁恐怖主义人员及其基础设施；后者则包括国家通过经济制

裁阻止恐怖主义人员获得武器和资金，以及通过刑法直接惩罚恐怖主义行为人。这些措

施主要致力于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行为本身，而对恐怖主义受害者提供的事后法律救济

则明显不足。在恐怖主义袭击目标日益转向平民的新形势下，国家需要在传统反恐措施

的基础之上寻找其他有效应对方式。

美国近年来启动了国内民事诉讼反恐措施，允许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对恐怖主

义资助者直接提起民事诉讼。这一措施旨在让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获得民事赔偿，

并进一步摧垮恐怖主义组织及其资助者的资金供给能力。然而，当资助恐怖主义的主体

是一个主权国家时，现行国际法和国内法中的国家豁免规则会阻碍该项措施的实施。为

解决这一法律问题，美国通过一系列立法和司法判例，最终于２００８年在《外国主权豁免
法》中创设了国家豁免“恐怖主义例外”，赋予受害者及其家属在美国联邦法院直接起诉

恐怖主义资助国的权利。

本文以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中“恐怖主义例外”的创设为基础，分析以民事诉讼方

式来为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国内司法救济的利弊，以及该措施在当前国际法上

的效力，以期为我国完善反恐立法体系、保护公民海外安全和利益提供借鉴。

二　《外国主权豁免法》“恐怖主义例外”的创设

１９世纪初期以来，美国的外国主权豁免规则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最初法院通过
案例法确定外国主权享有绝对豁免，到联邦政府决定外国主权豁免问题，再到通过单项立

法确立限制豁免原则。这一演变过程体现了特定历史环境对外国主权豁免规则产生的影

响。起初，美国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对外国主权实行绝对豁免。例如，在“舒纳诉麦克法登

案”中，两个美国公民对被法国军队征用后因天气原因滞留在费城港口的一艘船发生所

有权纠纷，马歇尔法官出于对法国主权的尊重，拒绝受理此案。他认为该船构成美国行使

领土管辖权的一个例外，因为“不同主权之间完全的平等和绝对的独立……使得将一国

置于另一国的管辖之下与其尊严不符”。〔３〕 １９５２年，美国国务院致函司法部表示，因国
家参与商业活动日益增多，需要法院保护与国家进行交易的私人权利，因此美国对外国主

权宜采用限制豁免，即对外国国家公法行为（ｊｕｒｅｉｍｐｅｒｉｉ）给予豁免，而对外国参与商贸等
私法行为（ｊｕｒｅｇｅｓｔｉｏｎｉｓ）不再给予豁免，美国法院可以对其行使管辖权。〔４〕 该信函没有
具体解释如何区分国家的公、私法行为。实践中，美国联邦政府依据外国国家行为的具体

情况作出是否享有管辖权的决定。由于国家豁免问题经常受到当事国的外交压力，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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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美国政府作出的豁免决定被指责缺乏明确、统一的标准。〔５〕 １９７６年，美国国会通过
《外国主权豁免法》，旨在以立法形式统一美国对外国主权豁免的标准。该法以“原则豁

免，例外排除”的立法模式，规定外国在美国原则上享有主权豁免，但其“商业行为”等法

定例外情形除外。

（一）《外国主权豁免法》增设“恐怖主义例外”的缘由

１９７６年《外国主权豁免法》没有涉及国家恐怖主义行为的豁免问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末以来，恐怖主义事件的连续发生使得该问题凸显。１９８８年１２月洛克比空难发生后，美
国通过了《反恐怖主义法》。该法规定，任何因国际恐怖主义行为而遭受人身、财产和商

业损失的美国公民或其继承人可以在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获得三倍的赔偿金和

诉讼费用。但该法没有明确，当资助恐怖主义的主体是一个主权国家时，该主权国家是否

可以成为被告。在洛克比空难受害者家属起诉利比亚的案件中，美国联邦法院认为《反

恐怖主义法》并未规定主权国家可以依据该法成为被告，而恐怖主义造成的人身伤害和

财产损失亦不符合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已有规定的豁免例外情形中的任何一种。在

“原则豁免，例外排除”的立法模式下，如果没有法定例外情形出现，外国的国家行为就享

有豁免。法院由此驳回了受害者家属的起诉。〔６〕

１９９５年，美国女大学生艾丽萨·弗莱托（ＡｌｉｓａＦｌａｔｏｗ）在以色列一辆游览车中被附近
发生的恐怖性自杀爆炸致死，其家属在起诉涉嫌资助该恐怖事件的伊朗时，同样遇到来自

《外国主权豁免法》的法律障碍。在弗莱托家属积极推动下，１９９６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反
恐怖主义与有效死刑法》。该法规定，对于被美国政府指定为“恐怖主义资助国”的国家，

当其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导致美国公民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时，该国在受害者及其家属对

其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中不享有豁免。〔７〕 随后，美国国会通过《恐怖主义资助国行为的

民事责任法》，即通称的《弗莱托修正案》。该法允许发生在美国境外的恐怖主义行为的

受害者及其家属在美国联邦法院起诉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并在诉讼中寻求惩罚性赔

偿。〔８〕 《弗莱托修正案》通过后，美国联邦法院受理了弗莱托家属起诉伊朗的案件。〔９〕

但在对其他外国涉嫌资助恐怖主义的诉讼中，美国各地法院对《弗莱托修正案》是否赋予

了个人直接起诉“恐怖主义资助国”的权利存在不同理解。〔１０〕

２００８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授权法》进一步澄清了其立法意图。〔１１〕 该法明确规定，
个人可以直接起诉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以获得民事赔偿。该规定作为一项新的国家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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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例外纳入《外国主权豁免法》，替代先前《反恐怖主义与有效死刑法》中关于“恐怖主

义”民事诉讼的规定。〔１２〕

（二）《外国主权豁免法》“恐怖主义例外”的具体内容

依据该项国家豁免“恐怖主义例外”，外国官员、雇员或代理人在其职权范围内实施

的酷刑、法外处决、劫持航空器、劫持人质行为，或为上述行为提供资助所导致的人身伤

害、死亡或财产损失，在受害者对其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中，该国在美国法院不享有豁

免。〔１３〕 针对上述行为的民事诉讼，只要是在有效期限内提起，且所诉外国已被美国政府

列入“恐怖主义资助国”名单，美国法院即应受理。〔１４〕

“恐怖主义例外”下的民事诉讼，原告可以是受害者或者代表受害者的其他申诉人。

在所诉恐怖主义行为发生时，原告须是美国公民、美国军队成员或在职责范围内行事的美

国政府雇员或者执行政府合同的个人 。〔１５〕 司法实践中，法院亦认可恐怖主义受害者的

非美国籍家庭成员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例如，在“莱博维奇诉伊朗案”中，三岁的美国

公民莱博维奇随家人在以色列旅行时遭遇巴勒斯坦穆斯林组织炮弹袭击；莱博维奇严重

受伤，同在车上的外祖父母和两个姐妹（非美国公民）见证了莱博维奇所受伤害。他们回

到美国后起诉涉嫌资助此次袭击行为的伊朗，要求其对车上每位家庭成员的伤害予以赔

偿。美国联邦法院裁定，在《外国主权豁免法》“恐怖主义例外”下，法院的管辖权涵盖美

国公民的外国家庭成员因美国公民遭受恐怖主义伤害而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１６〕

值得注意的是，《外国主权豁免法》中的“外国”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在立法上，其

涵盖三类主体，即外国国家本身（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ｉｔｓｅｌｆ）、外国国家的政治分支（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ｕｂｄｉｖｉ
ｓｉｏｎｏｆａ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ｔａｔｅ）以及外国国家的代理人或工具（ａｎａｇｅｎｃｙｏｒ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ｏｆａｆｏｒ
ｅｉｇｎｓｔａｔｅ）。在“弗莱托诉伊朗案”中，原告起诉的被告包括伊朗、伊朗信息与安全部、伊
朗前总统、伊朗信息与安全部前部长。联邦哥伦比亚地区法院认为上述所有被告均符合

《外国主权豁免法》的规定，并裁定伊朗与案中所诉的官员、雇员和代理人对原告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１７〕 司法实践中，法院认定一个实体是否具构成《外国主权豁免法》中的“外

国”时，通常考虑的因素包括：（１）创设这个实体是否具有国家目的；（２）该国是否为这个
实体雇用公务员并支付工资；（３）该实体在国内是否拥有专属权利；（４）该实体在国内法
上的主体地位。〔１８〕 在“阿拉伯船舶公司诉鹰牌系统公司”中，被告是一家依据条约由六个

国家共有的合资公司。法院认为，虽然《外国主权豁免法》规定的是“一个外国”的豁免问

题，但该案中的合资公司构成该法所指的“外国”。〔１９〕 由此，“恐怖主义例外”下的被告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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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ｃｉｔｉｎｇ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ＡｓｓｅｔＭｇｍｔ．ｖ．ＨａｎｋｏｏｋＴｉｒｅＣｏ．，４７６Ｆ．３ｄ１４０，１４３（２ｄＣｉｒ．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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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除了立法上明确规定的国家本身、国家机关以及在其职权范围内行为的官员、雇员或代

理人，还涉及法院在具体案件中认定并纳入“外国”范畴的其他相关实体。

三　《外国主权豁免法》“恐怖主义例外”的国内实施

（一）“恐怖主义例外”下的判决执行

受害者及其家属依据“恐怖主义例外”获得胜诉后，通常难以直接从所诉外国获得判

决的赔偿金额。一方面，现行国际条约和美国国内法保护外国国家财产免于扣押和执

行；〔２０〕另一方面，依据“恐怖主义例外”判决的案件所涉赔偿金额巨大，不易执行。在

“恐怖主义例外”下，受害者及其家属获得的赔偿包括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两部

分。补偿性赔偿是对受害者因被告实施或资助的恐怖主义行为所遭受损失的赔偿，包

括经济损失以及身体或精神伤害之抚慰金等。〔２１〕 惩罚性赔偿旨在震慑和惩罚被告，〔２２〕

因而数额往往较大。例如，在“弗莱托诉伊朗案”中，在专家提供的伊朗每年资助恐怖活

动的预算基础上，法院按照三倍惩罚性赔偿原则，裁定伊朗对受害者承担惩罚性赔偿２．
２５亿美元。〔２３〕

为解决判决执行难问题，美国国会采取了一系列立法措施。２０００年，国会通过《人口
贩运与暴力受害者保护法》，允许起诉伊朗资助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及其家属从美国政府

控制的伊朗财产中获得赔偿。〔２４〕２００１年，国会通过《恐怖主义风险保险法》，允许法院将
被美国政府冻结的恐怖分子、恐怖组织和支持恐怖活动国家的财产用于执行判决。〔２５〕

２００８年《国防授权法》进一步规定，对于外国在美国境内的商业用途财产以及外国机关或
代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财产，在法定情形下可以扣押或用于执行美国法院判决。〔２６〕 与

此同时，为防止被告转移财产，该法还专门规定，在诉讼提起之时，对作为被告的外国有形

或无形财产自动设立留置权。〔２７〕

近年，判决执行问题直接引发了新的诉讼。在“伊朗中央银行诉皮特森案”中，依据

“恐怖主义例外”胜诉的受害者试图对伊朗中央银行在纽约一个证券账号内的１７．５亿美
元债券实施强制措施，该债券是伊朗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一部分。在执行未决时，美国国

会通过一项法案，要求联邦地区法院扣押该１７．５亿美元债券，用于赔偿伊朗所支持的恐
怖主义事件的受害者。〔２８〕 伊朗中央银行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国会通过专项立法直

接影响一个未决案件违反了美国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原则。２０１６年４月，美国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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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国会有权通过立法规制一个或多个具体事项，因此这项法案没有违反三权分立原

则。〔２９〕 据此，伊朗中央银行的这部分债券将可能用于执行美国法院的判决。目前伊朗已

向国际法院起诉美国此举违反双方签署的友好协定，国际法院亦已受理。〔３０〕

（二）支持与反对“恐怖主义例外”的观点

支持者主张将《外国主权豁免法》的“恐怖主义例外”适用于所有外国，而不限于目

前被美国政府列入“恐怖主义资助国”名单上的国家。〔３１〕 该主张得到９．１１恐怖事件受害
者及其家属的积极推动。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８日，美国国会通过《针对恐怖主义资助者正义
法》，将其作为“恐怖主义例外”之后的一项条款，授权美国联邦法院受理针对外国实施的

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及其官员、雇员或代理人在其职权范围内的侵权行为导致的在美国境

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民事诉讼。〔３２〕 从该条款的字面含义看，任何“外国”实施了上述

行为均有可能在美国联邦法院被起诉。依据此条款，９．１１恐怖事件中的受害者及其家属
正准备起诉涉嫌资助此次事件的沙特阿拉伯。鉴于沙特阿拉伯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

的同盟国，法院如何解释和适用此条款将备受关注。〔３３〕

反对者则认为实施“恐怖主义例外”的成本过高，其立法目的也难以完全实现。首

先，该项措施制约了政府的外交政策。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起诉外国的案件一旦进

入美国司法程序，政府就难以控制其结果，而法院又不具备评估其判决给外交政策所造成

影响之能力，导致判决妨碍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灵活性。其次，依据“恐怖主义例外”受

理之案件的被告多远离美国本土，通常在审判中缺席，法院只能依据原告的指控作出判

决，难以起到震慑被告的效果。最后，虽然此类诉讼给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了一

个在法庭上澄清事实和获得赔偿的机会，法院也可以在其管辖权范围内扣押或执行被告

在美国的财产，但是能被法院扣押和执行的外国财产相较于判决中的巨额赔偿还是太

少。学者对此提出了多项改善措施。例如，有学者建议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在起诉

相关外国之前先向美国政府部门提出申诉，由政府部门对外谈判解决赔偿问题；只有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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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其财产之前将出售其持有的７５００亿美元美国政府债券及其他资产。奥巴马总统亦反对此项立法，认为该
法案严重损害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盟国关系，并使美国境外工作人员同样遭受被起诉的风险。美国国会最终以

绝对多数票推翻了奥巴马总统对该项立法行使的否决权。纽约州参议员查尔斯·舒默（ＣｈａｒｌｅｓＳｃｈｕｍｅｒ）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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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无法解决赔偿问题时，受害者及其家属才可到法院起诉，以减少民事诉讼给政府外交

政策带来的制约。〔３４〕 受害者及其家属获得惩罚性赔偿的权利也受到质疑，有学者建议废

除“恐怖主义例外”下的惩罚性赔偿，以减少被诉外国对巨额赔偿的抵制。〔３５〕 此外还有学

者担心，“恐怖主义例外”会导致外国制定对等立法，取消美国在其境内的主权豁免，国际

习惯法上的主权豁免原则会在这种“没有节制”的恐怖主义例外下遭到破坏。〔３６〕 有鉴于

此，“恐怖主义例外”的适用需要一定限制。

（三）“恐怖主义例外”实施中的调控机制

目前，《外国主权豁免法》“恐怖主义例外”仅适用于被美国政府指定为“恐怖主义资

助国”政府定期调整名单上的国家，以使被告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并及时反映政府外交

导向。此外，在依据“恐怖主义例外”所提起之民事诉讼的取证过程中，若美国司法部的

检察官认为取证会威胁到国家安全或未决刑事案件程序，则其有权随时中止取证程

序。〔３７〕 这一措施旨在解决具体案件中受害者及其家属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公共利益之间

可能产生的冲突。

《针对恐怖主义资助者正义法》通过后，被起诉的涉嫌恐怖主义资助国的范围是否会

迅速扩展至上述名单之外的国家？这一问题引起了各国关注。该法中的一项条款已经授

予美国司法部介入此类诉讼程序的权利，即若司法部证明美国政府正在与涉案外国就赔

偿问题进行有诚意的谈判，则法院可以暂停针对该外国的相关民事诉讼程序。〔３８〕 鉴于该

法对美国外交的潜在影响，美国国会很可能会采取措施进一步限制其适用范围。〔３９〕

四　国家豁免“恐怖主义例外”在国际法上的效力

国家豁免是国际法上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意指未经一国同意，该国免受另一国家国

内法院的管辖。《外国主权豁免法》中的“恐怖主义例外”限制了相关外国的豁免权，允许

美国国内法院受理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对主权国家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作为一项

单边措施，它势必影响相关国家的国家行为和责任承担。那么，在国际法上如何评价此种

单边措施的效力？下文将就此进行具体分析。

（一）国家豁免规则的演变趋势

国家豁免规则体现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面。前者包括１９７２年生效的《欧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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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汪自勇：《恐怖主义受害者的救济与主权豁免———美国公民针对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诉讼评介》，《武大国

际法评论》２００６年第２期，第３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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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恐怖主义资助者正义法》通过后次日，美国国会两院议长就公开表示愿意考虑修改该法。参见 ＤａｙＡｆｔｅｒ
ＲｅｊｅｃｔｉｎｇＶｅｔｏ，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Ｌｅａｄｅｒ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Ａｂｏｕｔ９／１１Ｌａｗ，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ｕｆｆ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ｃｏｍ／ｅｎｔｒｙ／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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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公约》、２００４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及相关的国
家豁免习惯法；后者则体现为各国相关国内立法和司法判决，如美国１９７６年《外国主权豁
免法》、英国１９７８年《国家豁免法》、加拿大１９８５年《国家豁免法》等。国内立法和司法判
决通常不仅体现一国对国际法规则本身内容的理解，还融合了其国内立场选择，特别是国

内宪法原则方面的考虑。在２０１２年“德国诉意大利国家豁免案”中，国际法院认定德国
在二战期间的国家行为在现行国际习惯法下仍享有豁免，但意大利宪法法院宣布这一国

家豁免习惯法与《意大利共和国宪法》保护的个人诉诸司法之基本权利相冲突，因而拒绝

将其纳入意大利国内法体系。〔４０〕 美国最高法院则主张：“外国主权豁免，在普通法和现行

《外国主权豁免法》之下，始终是恩赐和礼让，而不是一项法律上的权利。”〔４１〕其因此认

为，外国主权豁免并非不可减损，国家在特定条件下可以通过立法和司法程序，对某一外

国限制适用《外国主权豁免法》所给予的国家豁免。

虽然各国对国家豁免的具体适用存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家豁免规则从最初的

绝对豁免到目前广为适用的限制豁免这一演变历程，反映出其适用范围日益限缩的趋势。

根据国家实践的需要，新的国家豁免规则会不断出现。与其他国际规则发展模式一样，新

的国家豁免规则往往会首先出现在一个或几个国家的国内法层面上，随后被越来越多的

国家接受和效法，从而发展成为国际法规则。〔４２〕

（二）国际法对“恐怖主义”的规制

恐怖主义早已在国际社会受到普遍谴责。国际法上业已形成由１３个国际条约及三
个补充议定书组成的反恐条约体系，对劫持人质、劫持航空器、恐怖主义爆炸、向恐怖主义

提供资金等特定领域的恐怖注意活动作出“或起诉或引渡”的明确规定。〔４３〕 此外，联合国

在《消灭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中提出：“成员国应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目的，以

及其他相关的国际法规则，戒除组织、煽动、协助或参加在他国领土内的恐怖主义活动，

戒除默许或鼓励在其本国境内以上述行为为目的的行为。”〔４４〕９．１１事件之后，联合国安
理会要求各国加强合作和充分执行关于恐怖主义的各项国际公约，并且“有必要在其领

土内通过一切合法手段采取更多措施，防止和制止资助和筹备任何恐怖主义行为。”〔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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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协议包括《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行为公约》（１９６３）、《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公约》（１９７０）及其
２０１０年《补充议定书》、《制止在国际民用航空服务机场的非法暴力行为议定书》（１９７１）、《制止和惩罚对国际保
护人员犯罪公约》（１９７３）、《国际反劫持人质公约》（１９７９）、《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１９８０）、《制止在民用机场非
法暴力行为公约》（１９８８）、《制止危及航海安全非法行为公约》（１９８８）、《制止危及位于大陆架上固定平台非法
行为的协定书》（１９８８）、《可塑炸药公约》（１９９１）、《制止恐怖主义爆炸事件公约》（１９９７）、《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
资助公约》（１９９９）、《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公约》（２００５）；《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正案》（２００５）、《制止危及海上
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２００５年议定书》及《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之２００５年议定书》。
上述公约或议定书的内容可以参见联合国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ｚｈ／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ｓｈｔｍｌ，最后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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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Ａ／ＲＥＳ／４９／６０），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９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４页。
安全理事会第１３７３（２００１）号决议，第１页。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巴黎恐怖事件之后，安理会重申“恐怖主义已成为国际和平与安全最严重的
一个威胁。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行为，不论其动机、在何地、何时发生，由何人所为，都是

不可开脱的犯罪行为”，〔４６〕并要求“所有成员国按照国际法，尤其是《联合国宪章》，依其

能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及遏制决议中涵盖的恐怖主义行为”。〔４７〕

上述国际反恐条约、联合国宣言及安理会决议为国家的反恐措施提供了国际法上的

支持。不过，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行为，而对恐怖主义受害者及

其家属的权利以及实现权利的法律途径则相对关注较少。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定义至

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对恐怖主义是否构成国际罪行也看法不一。〔４８〕 在此情形下，作为

一国采取的单边措施，“恐怖主义例外”在国际法层面上的合法性必然受到质疑。

（三）“恐怖主义例外”在国际法上的效力

人们常用“合法”或“非法”来评价一国实施的单边措施在国际法上的效力。然而，在

一些国际法规则缺失、不明确，或者相关国际法规则正在发生变化的领域，对国家实施的

单边措施就很难用单一的、非白即黑的“合法”或 “非法”来判定其在国际法上的效力，而

是需要更具体的标准。

１．国家单边措施的可实施性

在１９５１年“英国诉挪威捕鱼案”中，国际法院最先使用“ｏｐｐｏｓａｂｌｅ”（法语，相对应的
英语为ｅｎｆｏｒｃｅａｂｌｅ）标准来评价在国际法规则缺失、不明确的领域内，一国对另一国所实
施之单边措施的效力。〔４９〕 该案中，国际法院认为英国关于北海的立场及其长期的弃权使

得挪威运用“海湾口１０海里直线规则”划定双方在北海的领土水域对英国具有可实施
性。在１９７４年“英国诉爱尔兰捕鱼管辖权案”中，国际法院再次运用这一标准来评价
国家单边措施在国际法规则正在发生变化的领域内的效力，判决爱尔兰运用“延伸５０
海里以建立捕鱼专属区”的规则对英国不具有可实施性，而没有依照英国最初提出的

诉求判决爱尔兰单方面将专属区延伸到５０海里的行为违法。〔５０〕 这显然是因为国际法
院考虑到当时国际法上关于建立专属经济区的规则正在发生变化，有的国家已主张建

立２００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联合国也正准备通过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明确建立专属经济
区的规则。

国际法院上述案件及类似案件〔５１〕的判决表明，在国际法规则缺乏、不明确或者规则

正在发生变化领域内的国家单边措施，即使不能完全归入既有规则的适用范围，也不能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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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地将其归入非法之列。国际法院承认这类行为在当事国之间具有一定效力，即一国通

过单边措施对另一国的行为自由进行限制，依据单边措施的内容，后者有义务采取行动认

可或接受其结果。基于国际法院的判决，国际法学者将具有“可实施性”的单边措施的特

征归纳为：（１）有效性（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即该单边措施必须被一国有效适用于该措施针对的外
国；（２）正当性（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即该单边措施是为了公正或国际社会集体利益；（３）诚信
（ｇｏｏｄｆａｉｔｈ），即实施该单边措施的国家必须诚信的穷尽了其他救济手段。〔５２〕

２．国家豁免“恐怖主义例外”的可实施性

基于上述特征，可以说国家豁免“恐怖主义例外”具备一定的可实施性。首先，其直

接限制了恐怖主义资助国在受害者及其家属提出的民事诉讼中的豁免权，使得国内法院

可以对该诉讼进行管辖并依法要求该国对受害者及其家属承担赔偿责任。其次，“恐怖

主义例外”旨在为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司法救济并震慑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这一立法

目的和价值导向符合公正和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最后，尽管在国际社会对恐怖主

义的定义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美国政府认定“恐怖主义资助国”的行为不可否认

具有政治性，被列入“恐怖主义资助国”名单的国家也无法向任何机构提出申诉；但对于

众多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特别是平民）而言，诉诸国内法院是其唯一可以追究恐怖

主义资助国责任的途径。因此，从保护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角度看，“恐怖主义例

外”作为国家应对恐怖主义的一项单边措施，对涉嫌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具有国际法上

的“可实施性”。当然，正如本杰明·卡多佐法官所言：“国际法（或治理国家间关系的法

律），有时候就像普通法一样，是一种模糊不定的存在，很难将它同道德或正义区别开来，

直到法院最终的认可才能证实它的法律性质。”〔５３〕对国家豁免“恐怖主义例外”作为一项

习惯法的性质的认定过程也是如此。

国家豁免“恐怖主义例外”是一国面对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诉求所作出的一

种非武力回应。当恐怖主义日益危及国际秩序和人身财产安全时，这一豁免例外可能会

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乃至效法。２０１２年，加拿大议会通过《恐怖行为受害者正义法》，
作为该国《国家豁免法》的修正案。该法允许加拿大公民和常住居民中的恐怖主义受害

者及其家属在加拿大法院通过民事诉讼寻求救济；同时，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恐怖主义

事件中的其他受害者，只要能证明该事件与加拿大存在真正实质性的联系，也可以依据该

法在加拿大法院提起民事诉讼。〔５４〕 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０日，联合国反恐委员会执行局组织各
国最高法院法官召开“有效审理恐怖主义案件”会议，也表达了联合国对各成员国尽快健

·７７１·

美国国家豁免法中“恐怖主义例外”的立法及司法实践评析

〔５２〕

〔５３〕

〔５４〕

ＳｈｉｎｙａＭｕｒａｓｅ，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Ｏｐｐｏ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ｎＴｒａｎ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Ｉｓ
ｓｕｅｓ，Ｓｏｐｈ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Ｔｏｋｙｏ，２０１１，ｐ．２４１；Ｊ．Ｇ．Ｓｔａｒｋｅ，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Ｏｐｐｏ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Ｖｏｌ．５，１９６８－１９６９，ｐｐ．１－４．
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ｖ．Ｄｅｌａｗａｒｅ，２９１Ｕ．Ｓ．３６１，３８３（１９３４）．
ＪｕｓｔｉｃｅｆｏｒＶｉｃｔｉｍｓｏｆ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Ａｃｔ．依据该法起诉的外国必须是被加拿大政府列入“恐怖主义资助国”名单的国
家。２０１２年以来名单上的国家为伊朗和叙利亚。参见Ｏｒｄｅｒ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ａＬｉｓｔ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ｔａｔ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ｒｓｏｆＴｅｒ
ｒｏｒｉｓｍ，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ａｚｅｔｔｅ．ｇｃ．ｃａ／ｒｐ－ｐｒ／ｐ２／２０１２／２０１２－０９－２６／ｈｔｍｌ／ｓｏｒ－ｄｏｒｓ１７０－ｅｎｇ．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１６－１２－１８］。



全国内司法反恐措施的关注。〔５５〕

五　结　语

一国运用国际法规则的能力不仅包括运用既有规则的能力，也包括在没有规则或规

则不明确的领域创设新规则的能力。国家豁免“恐怖主义例外”的创设体现了一国通过

单边措施使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获得国内司法救济的努力。依据“恐怖主义例外”，

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可以在其国内法院直接起诉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为其在世界

各地遭受的恐怖主义伤害提供经济上的救济和情感上的慰籍。在国际法层面，国家豁免

“恐怖主义例外”对“恐怖主义资助国”具有一定的可实施性，且很有可能被越来越多的

国家所认可和效法。鉴于我国同样面临着严峻的反恐挑战，在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行为

的同时，也有必要考虑为恐怖主义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获得国内法律救济的权利以及实

现该权利的法律路径。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２０１６年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的研究成果。］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ｒｅｃｅｎｔｌｙ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Ｉｍ
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ｃ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ｍｏｖｅｔａｋｅｎｂｙｔｈｅＵ．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ｅ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ｌｏｗｓ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ｔｏｓｕｅ“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ｓｐｏｎｓｏｒ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ａｍａｇｅｓ
ｔｈｅｙｓｕｆｆｅｒｅｄｆｒｏｍ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Ｉｔｉｓａ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ｔｈａｔａｆｆｅｃｔ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ｔｈ
ｅｒ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ｃｏｕｌｄｂｅｗｉｄｅｌｙ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ａｓａ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ａｎｄ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
ｚｅｓｉｔｓｐｒｏ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ｉ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ｉｔｓｅｎｆｏｒｃ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ｕｎ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ｎｄａｄｄｒｅｓ
ｓｅｓ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ｒｕｌｅｍａｋ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ａ．

（责任编辑：廖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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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参见联合国反恐委员会新闻网，Ｃｌｏｓ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ｂｙＡＳＧａｎｄＥｄＪｅａｎＰａｕｌＬａｂｏｒｄｅａｔＣＴＣ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ｏｎ“Ｕｐｈｏｌｄｉｎｇ
Ｊｕｓｔｉｃｅ”ｗｉｔｈ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Ｊｕｓｔｉｃｅｓ，１０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ｅｎ／ｓｃ／ｃｔｃ／ｎｅｗｓ／２０１６－０３－１６＿ＪＰＬａｂｏｒ
ｄｅ＿ＵｐｈｏｌｄｉｎｇＪｕｓｔｉｃｅ．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１６－１２－１８］。


